云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执行中国人民银行

政策情况综合评价办法
第1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云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认真贯彻落实中国人民银行及国家外汇管理局政策和管理规定，维护云南省金融稳定，提高金融服务水平，促进云南省金融业健康稳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银行业金融机构执行中国人民银行政策情况综合评价”，是指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云南省分局（以下简称“昆明中心支行”）对云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执行人民银行政策和管理规定等情况进行评价并确定评价等级。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云南省内依法设立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包括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外资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和村镇银行等金融机构。

第四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综合评价实行属地管理、属地评价的原则。

（一）昆明中心支行组织和领导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综合评价工作，并对各银行业金融机构云南省分行（昆明分行）、在昆明设立的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综合评价。

（二）人民银行云南省各州、市中心支行组织对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综合评价工作。

（三）人民银行昆明市各县（市）、区支行对辖内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综合评价。

第五条  综合评价的基本原则：

（一）客观、公正、合理的原则；

（二）非现场管理与现场检查相结合的原则；

（三）年度评价与日常管理相结合的原则。

第六条  昆明中心支行成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执行中国人民银行政策情况综合评价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由行长任组长，相关副行长任副组长，领导小组成员为昆明中心支行办公室、货币信贷处、金融稳定处、调查统计处、会计财务处、支付结算处、科技处、货币金银处、国库处、征信管理处、国际收支处、经常项目处、资本项目处、反洗钱处、营业部、清算中心等部门主要负责人。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金融稳定处，负责综合评价的协调及日常事务工作。

第七条  综合评价工作按年度进行，评价周期为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本年度内新设立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当年不进行综合评价。

第二章  评价内容

第八条  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综合评价的主要内容为：

（一）综合管理工作：对人民银行重要工作部署和重要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情况；对人民银行组织的重要活动参与和配合情况；人民银行综合执法检查配合及整改情况；年度工作计划和总结报告情况等。

（二）货币信贷工作：贯彻落实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情况；执行利率政策和利率报备情况；存款准备金政策执行情况；再贷款和再贴现使用情况；金融市场相关政策执行情况；其他货币信贷政策工作落实情况等。
（三）金融稳定工作：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执行情况；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开业管理制度执行情况；金融创新与改革情况；金融风险隐患防范与处置情况；金融稳定调研工作配合情况等。

（四）金融统计工作：金融统计工作组织管理情况；金融统计标准化工作落实情况；金融统计制度贯彻落实情况；金融统计数据报送情况；金融统计分析资料报送情况；金融统计事项报备情况；银行家问卷调查工作完成情况等。

（五）支付结算工作：支付结算制度执行情况；各类业务推广情况；银行结算账户管理情况；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存管情况；银行卡业务管理情况；其他支付结算工作完成情况等。

（六）金融科技工作：金融机构信息管理制度执行情况；金融标准化规范和制度执行情况；金融信息安全管理制度执行情况；银行卡与电子支付相关制度执行情况；金融IC卡推广应用情况；其它金融科技管理要求的落实情况等。
（七）货币金银工作：金融机构存取款出入库业务情况；货币流通管理情况；反假货币管理情况等。

（八）国库工作：国库业务内部制度建设情况；会计科目使用和账户管理情况；业务资料报送情况；国库业务管理情况；横向联网情况等。

（九）会计核算工作：执行《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金融机构柜台会计业务管理办法（暂行）》的情况；其他会计核算工作配合完成情况等。

（十）征信管理工作：内部征信制度建设情况；征信管理人员报备情况；征信制度执行情况；配合人民银行开展征信工作的情况等。

（十一）反洗钱工作：反洗钱组织构建设置情况；反洗钱内控机制建设情况；反洗钱风险控制管理情况；反洗钱调查工作情况；反洗钱信息报送及对人民银行反洗钱工作的配合情况等。

（十二）支付清算工作：支付清算业务运行管理情况；支付清算系统维护管理情况；支付清算综合管理情况等。

（十三）会计工作：会计财务资料报送情况；缴存款业务办理情况；其他会计业务事项办理情况等。

（十四）外汇管理工作：业务合规情况；报送数据质量；跨境人民币结算政策执行情况；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开展和内控建设情况等。

评价的具体内容及评价标准见《云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执行中国人民银行政策情况评价内容与标准》（附件1）。

第九条  人民银行云南省各州、市中心支行对当地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综合评价结果，作为昆明中心支行对各银行业金融机构综合评价的参考内容。

第十条  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于每年1月底前，将上一年度执行人民银行政策和管理规定的情况报告当地人民银行。

第三章  评价等级

第十一条  综合评价结果采取等级制，设置A、B、C三个等级，在A、B级中分别设立“A+、A、A-”和“B+ 、B、B –”三个档次。

A级：认真贯彻执行人民银行和外汇管理局的政策和管理规定，较好地完成昆明中心支行相关工作要求，内控管理完善，经营稳健，注重创新发展，经营业绩优良。
B级：能够贯彻执行人民银行和外汇管理局的政策和管理规定，完成昆明中心支行相关工作要求，内控制度较完善，业务有创新，经营业绩较好。

C级：有违反人民银行和外汇管理局政策和管理规定的行为，未完成昆明中心支行相关工作要求，内控机制不完善、内控管理有隐患、业务发展和经营业绩较差。
第十二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实行一票否决，该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年度综合评价直接定为C级：
（一）发生重大风险事件，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和化解风险，对当地金融稳定产生不良影响的；
（二）有重大违规行为，造成恶劣影响的；
（三）因管理不善，导致重要业务系统连续停止运行一天以上，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
（四）发生重大金融案件的；
（五）其他造成严重不良后果的情形。

第四章  评价结果通报与运用
第十三条  昆明中心支行于每年3月前向被评价金融机构及其总行或上级管辖机构通报评价结果，通报内容包括：评价等级和总体评价、存在的问题、整改要求等。
第十四条  对评价为“C级”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昆明中心支行将约见该银行业金融机构主要负责人谈话，限期整改，并向昆明中心支行报告整改情况；加大对该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管理与指导力度，列为下一年度综合执法检查的对象。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五条  对信托投资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金融租赁公司、财务公司等金融机构的综合评价，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六条  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省各州、市中心支行可依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对当地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综合评价工作。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昆明中心支行负责解释和修订。
第十九条  本办法印发后，原《云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执行中国人民银行政策情况综合评价办法（试行）》不再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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